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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简析(2009 年 8 月 28 日颁布) 

 

为规范和加强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财政部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颁布了《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09】192

号）（以下简称“《办法》”），自 2009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共 45 条，采用授权管理的模式，

按照分级管理的指导思想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自用、对外投资以及出租、出借做出了详细的

规定，为促进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办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 明确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的范围、原则和管理权限 

《办法》明确规定了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使用范围，包括单位自用、对外投资和出租、

出借等，并强调国有资产使用应首先保证事业发展的要求。同时，《办法》还明确中央级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使用应遵循权属清晰、安全完整、风险控制、注重绩效的原则。在管理权限上，中央级事业

单位自用资产的具体管理由本单位负责；其国有资产的对外投资、出租或出借则须经财政部、该单

位主管部门的审批（审核）或备案，该等批复或备案文件将成为中央级事业单位办理产权登记和账

务处理的重要依据。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对外投资、出租或出借需在本单位财务会计报告中

披露，且不得对权属关系不明确或者存在权属纠纷的资产进行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对外投资收

益和出租、出借收入，应按照预算管理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纳入单位预算，统一

核算，统一管理。 

 

二. 加强中央级事业单位自用资产的日常管理 

《办法》要求中央级事业单位应建立健全自用资产的验收、领用、使用、保管和维护等内部管

理流程，并加强审计监督和绩效考评。中央级事业单位应以实物量和价值量并重的原则，定期清查

实物资产、经常检查并不断改善资产使用情况，严防资产丢失、毁损，减少资产的非正常消耗，真

正做到高效节约、物尽其用。此外，《办法》还鼓励中央级事业单位实行国有资产共享公用，加强对

无形资产的管理和保护并建立资产统计报告制度。 

 

三. 严格规定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或出借的审批程序 

《办法》规定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须经财政部或该单位主管部门的

审批（审核）或备案。具体的审批权限根据资产使用的数额确定：（1）单项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

在 800 万元以上（含 800 万元）的对外投资或出租、出借事项，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审批；

（2）单项或批量价值在 800 万元以下的，由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并报财政部备案。主

管部门应对中央级事业单位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决策过程的合规性、以及拟投资项目资金来源的合

理性（仅对对外投资而言）进行审查，并报财政部审批或备案。《办法》也规定了中央级事业单位就

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向主管单位进行申报时应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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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强化中央级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和出租、出借的管理 

除了规定严格的审批程序外，《办法》在实质和程序方面均强化了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和

出租、出借的管理。 

就对外投资而言,在实质方面，《办法》要求主管部门将中央级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效益情况作为

审核新增对外投资事项的参考依据，并规定了中央级事业单位不得从事的对外投资事项（主要为投

资期货、股票、企业债券、投资基金、金融衍生品等金融风险投资以及利用未完全清偿的国外贷款

形成的资产对外投资）。中央级事业单位应严格控制货币性资金对外投资，不得利用财政拨款、财政

拨款结余对外投资，并应加强无形资产对外投资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在程序方面，《办法》

规定中央级事业单位经批准利用国有资产进行对外投资的，应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对拟投

资资产进行资产评估；进行境外投资的，还应遵守相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就国有资产出租、出借而言，《办法》规定了不得出租、出借的情况（被依法查封、冻结，未取

得其他共有人同意，或产权有争议），并要求中央级事业单位在原则上采取公开招租的形式，必要时

可采取评审或者资产评估的方式确定出租的价格。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五年。

  

五. 明确日常监督管理责任 

《办法》要求财政部、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行为及其收入的日常监

督和专项检查，并授权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专员办”）对所在地的中央级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关于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和出借的批复文件

均应抄送当地专员办或在该处备案。中央级事业单位须加强对所投资全资企业和控股企业的监督管

理，并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就国有资产使用情况向主管部门报告，报告应抄送当地专员办，并

由主管部门汇总后报财政部。《办法》还规定了主管部门、中央级事业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具体情

况和法律责任。 

《办法》适用于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中央级各类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应根据《办法》

结合本部门实际制定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的具体实施办法，也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授予所

述事业单位一定限额的国有资产使用权限并报财政部备案。 

以上是对《中央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主要规定的简单介绍，以供参考。

如果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敬请不吝垂询，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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